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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要來搜⾞廂或包包時可以拒絕嗎？──實⽤5招擊退違法搜索

⽂:林博⽂（認證法律⼈） ‧ 救濟與訴訟程序  ‧ 2024-05-17

本⽂

⼀、前⾔

各位想想：你帶著⼀家⽼⼩出了⾨，開著愛⾞還唱著歌，忽然就被警察攔了！這時警察要求你們下⾞，並且開
始在⾞上到處翻找，甚⾄打開所有的收納箱、拆開夾層，⾯對這樣的陣仗，你該怎麼辦？（⾒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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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警察要來搜⾞廂或包包時可以拒絕嗎？
資料來源：林博⽂ / 繪圖：Yen



⼆、「檢查」與「搜索」性質⼤不同

警察攔停⾞輛之後，可以隨便在⾞輛裡翻箱倒櫃查找可疑物品嗎？可以對⼈搜⾝嗎？要釐清這些問題，就要先
了解「檢查」和「搜索」的區別。

（⼀）什麼是「檢查」？

所謂「檢查」，是依警察職權⾏使法第8條第2項規定，警察在合理懷疑交通⼯具的駕駛⼈或乘客有異常舉
動，可能將有危害⾏為、甚⾄有犯罪的可能時，可以檢查交通⼯具[1]。由於這是⼀種維持治安、預防犯罪的
「⾏政⾏為」，並不是對特定犯罪的偵查⾏為，因此不需要搜索票就可以進⾏檢查[2]，但相對來說，由於沒有
搜索票，所以「檢查」在⼿段上有許多限制。依最⾼法院的⾒解，警察職權進⾏臨檢和檢查交通⼯具，僅限於
⽤「⽬視」的⽅式檢查，也就是只能⽤眼睛查看⾞輛內部、引擎、⾞⾝號碼和⾞輛外顯的特徵，不可以⽤⼿翻
找，更不可以擅⾃拆封⾞上的包包或夾層[3]。

（⼆）什麼是「搜索」？

1. 搜索應⽤搜索票

另⼀⽅⾯，所謂的「搜索」是檢察官為了偵查特定的某件犯罪，依刑事訴訟法向法院聲請核發搜索票之後，指
揮警察發動的刑事偵查⾏為[4]。「搜索」的⽬的是要取得證據並扣押[5]，因此可以對物品進⾏翻找、拆封，
也可以對⼈⾝進⾏搜查（俗稱搜⾝）。也就是說，除⾮例外符合無令狀搜索的條件，原則上警察⼀定要明確出
⽰「搜索票」才可以合法搜索⾞⼦或搜⾝，只要沒有搜索票，⺠眾就可以拒絕搜索[6]。

2. 簽什麼⽂件要仔細看

然⽽，要特別注意的是，雖然原則上需出⽰「搜索票」才可以合法搜索⾞⼦或搜⾝，但刑事訴訟法第131條之
1規定，若被搜索的⼈⾃願同意搜索，便可以不⽤搜索票進⾏搜索，這種情況叫做「同意搜索」[7]。⽽某些不
肖警察會使⽤⼀種常⾒的⼩⼿段，是拿出「⾃願受搜索同意書」，卻故意不告訴⺠眾這是什麼東⻄，甚⾄可能
在⺠眾質疑他時，⽤「這個是依『警察職權⾏使法』進⾏檢查，只是程序上要你簽同意書」、「簽⼀下我們看
過⾞⼦就沒事了，不然還要跟我們回派出所很⿇煩」等等話術混淆，不懂法律的⺠眾很容易就在警察的壓⼒和
誆騙下簽了同意搜索的同意書。

請各位讀者遇到這種情況時千萬不要上當！只要警察沒有搜索票，就不可以在⺠眾沒有同意的情況下搜索，更
不可以因為被拒絕搜索就隨意逮捕⺠眾，但如果⺠眾不懂就簽了同意搜索的同意書，警察就真的可以合法地進
⾏搜索了。

所以請⼀定要記得，在沒有提出搜索票，⼜沒有經過你的同意的情況下，警察只能⽤眼睛檢查⾞內，不能動⼿
翻找或開拆包包，⽽如果警⽅要求簽署什麼⽂件，也請⼀定要看清楚⾃⼰到底簽的是什麼。



三、實⽤5招擊退違法搜索

如果⾯臨違法搜索的情況，有以下幾個實⽤的⽅法可以保護⾃⼰：

（⼀）保持冷靜禮貌與警察溝通

在⾯對警察⾮法搜索或施壓的情況下，⼀定要好好控制⾃⼰的情緒。有部分不肖警察會故意⼀直刁難並試圖激
怒⺠眾，因為只要⺠眾忍不住罵警察三字經，就可能觸犯刑法的侮辱公務員罪[8]；如果⼀氣之下動⼿推擠或毆
打警察，更會觸犯妨害公務罪[9]，⽽且由於是現⾏犯，依法可以當場逮捕[10]，這就給了警察⼀個很好的藉⼝
對你使⽤強制⼒（說更⽩話點就是合法動粗），所以在與警察溝通周旋時請⼀定要保持冷靜理性，千萬不要對
警察⼝出惡⾔，更不要有肢體衝突。

（⼆）錄影、錄⾳蒐證

有些警察會聲稱他有隱私權、肖像權、個資保護等等，要求⺠眾不可以錄影，但法務部已經有明確的函⽂指
出，⺠眾為維護⾃⾝權益，對警察執⾏勤務情況錄⾳、錄影，並不侵害警察的隱私權，也沒有違反個⼈資料保
護法的問題[11]。所以在⾯臨警察有不法⾏為時，請務必勇敢地拿出⼿機錄影蒐證，作為⽇後主張權利、追究
責任的證據。

（三）填寫異議單

警察⾏使職權如果有違法情事，⺠眾可以要求填寫「警察⾏使職權⺠眾異議記錄表」（俗稱「異議
單」）[12]，具體寫清楚警察當下的違法情事，作為未來提出訴願以及⾏政訴訟的依據[13]。

（四）向警察局督察室檢舉

各地警察局都有督察室，督察室的職責就是關於警察的⾵紀、服務態度、⼯作考核等等事項[14]，如果警察在
執⾏職務過程中有違法⾏為，可以向各地警察局的督察室檢舉要求追究警員的⾏政責任，以臺北市為例，如警
察「違法亂紀」或「態度不佳」可聯繫督察市⺠專線檢舉[15]。

（五）尋求律師協助主張權利

警察如果在沒有搜索票的情況下違法搜索，不僅會有⾏政上的懲處，也會涉嫌刑法第307條的⾮法搜索
罪[16]，⽽且若因此造成⺠眾的⼈⾝或財產損害，也可以提起訴訟主張國家賠償[17]。

然⽽，具體個案有不同情況和嚴重性，能夠主張的權利內容也不盡相同，因此如果要進⼀步主張權利或追究責
任，建議還是要向律師諮詢才能獲得最全⾯穩妥的分析與保障。



註腳
   警察職權⾏使法第8條第2項：「警察因前項交通⼯具之駕駛⼈或乘客有異常舉動⽽合理懷疑其將有危害

⾏為時，得強制其離⾞；有事實⾜認其有犯罪之虞者，並得檢查交通⼯具。」
[1]

   最⾼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133號刑事判決：「依警察勤務條例第11條第2款所為之臨檢勤務係警察為
維持社會治安所採取事前之危害預防措施，屬⾏政權之運作；搜索則係以發現被告（犯罪嫌疑⼈）、犯罪
證據或其他應沒收或可得沒收之物為⽬的，⽽搜索被告或第三⼈之⾝體、物件、電磁紀錄及住宅或其他處
所之⾏為，則屬偵查犯罪所實施事後之強制處分，為保障⼈權，基於法律保留原則，須具備⼀定之法定程
序。」

[2]

   最⾼法院101年台上字第763號刑事判決：「臨檢乃警察對⼈或場所涉及現在或過去某些不當或違法⾏為
產⽣合理懷疑時，為維持公共秩序及防⽌危害發⽣，在公共場所或指定之場所攔阻、盤查⼈⺠之⼀種執⾏
勤務⽅式。⽽臨檢與刑事訴訟法之搜索，均係對⼈或物之查驗、⼲預，⽽影響⼈⺠之基本權，惟臨檢係屬
⾮強制性之⾏政處分，其⽬的在於犯罪預防、維護社會安全，並⾮對犯罪⾏為為搜查，無須令狀即得為之
；搜索則為強制性之司法處分，其⽬的在於犯罪之偵查，藉以發現被告、犯罪證據及可得沒收之物，原則
上須有令狀始能為之。是臨檢之實施⼿段、範圍⾃不適⽤且應⼩於刑事訴訟法關於搜索之相關規定，則僅
能對⼈⺠之⾝體或場所、交通⼯具、公共場所為⽬視搜尋，亦即只限於觀察⼈、物或場所之外表（即以⼀
⽬瞭然為限），若要進⼀步檢查，如開啟密封物或後⾞廂，即應得受檢者之同意，不得擅⾃為之。」

[3]

   刑事訴訟法第128條之1第1項：「偵查中檢察官認有搜索之必要者，除第⼀百三⼗⼀條第⼆項所定情形
外，應以書⾯記載前條第⼆項各款之事項，並敘述理由，聲請該管法院核發搜索票。」

[4]

   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5]

   刑事訴訟法第128條第1項：「搜索，應⽤搜索票。」[6]

   刑事訴訟法第131條之1：「搜索，經受搜索⼈出於⾃願性同意者，得不使⽤搜索票。但執⾏⼈員應出⽰
證件，並將其同意之意旨記載於筆錄。」

[7]

   中華⺠國刑法第140條：「於公務員依法執⾏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之職務公然侮辱者，處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萬元以下罰⾦。」

[8]

   中華⺠國刑法第135條第1項：「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三⼗萬元以下罰⾦。」

[9]

   刑事訴訟法第88條第1項：「現⾏犯，不問何⼈得逕⾏逮捕之。」[10]

   法務部法檢字第10204503780號函（2013/2/8）：「(1)⾃然⼈為維護其本⾝權益之必要，基於單純個
⼈活動⽬的，或在公開場所，於其向公務機關陳情、檢舉或接受⾏政調查時，⾃⾏錄⾳、錄影⾏為，如符
合個⼈資料保護法第5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規定，並無個⼈資料保護法之適⽤。(2)本件涉及隱私權部
分，應依其社會⾓⾊所涉隱私程度之不同、所處場所是否具有隔離性、侵犯他⼈隱私內容、所欲達成之⽬
的及所採取之⼿段，據以綜合判斷相關⼈員對於隱私權有無合理期待。⺠眾為維護其本⾝權益，對於司法
警察⼈員執⾏勤務之現場狀況，予以錄⾳、錄影⾏為，並不侵害司法警察之隱私權，⾃不得擅以未經司法
警察同意為由，予以阻擾。」

[11]

   ⺠眾要求填寫異議單的新聞例如：⺠視新聞（2023），《"⾞燈只有8成亮"遭攔查 ⺠眾要警提供異議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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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10001&flno=128-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10001&flno=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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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楊志凱（2022），《⼈⺠開⾞被警察臨檢可以拒絕嗎？警察路邊臨檢的正當法律程序是什麼？》。
紀澄杰（2023），《對執⾏公務的警察拍照或錄影，會觸犯妨害公務罪嗎？》。
林博⽂（2023），《被警察逮捕了怎麼辦？（⼆）──請律師陪偵有哪些好處？》。

》，yahoo新聞。
   警察職權⾏使法第29條：「

I 義務⼈或利害關係⼈對警察依本法⾏使職權之⽅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警察⾏
使職權時，當場陳述理由，表⽰異議。
II 前項異議，警察認為有理由者，應⽴即停⽌或更正執⾏⾏為；認為無理由者，得繼續執⾏，經義務⼈或
利害關係⼈請求時，應將異議之理由製作紀錄交付之。
III 義務⼈或利害關係⼈因警察⾏使職權有違法或不當情事，致損害其權益者，得依法提起訴願及⾏政訴
訟。」

[13]

   內政部警政署處務規程第14條：「督察室掌理事項如下：
⼀、模範（績優）警察之表揚、規劃、執⾏、督導及考核。
⼆、員警因公傷亡、殘疾慰問、急難濟助之規劃、執⾏。
三、改善員警服務態度之規劃、督導及考核。
四、員警⾵紀之規劃、督導、考核及重（⼤）要違法（紀）案件之查處。
五、員警之考核、⾵紀評估、教育輔導之規劃、執⾏、督導及考核。
六、員警勤務及重⼤演習之督導、考核。
七、特種勤務之協調、聯繫及督導。
⼋、勤務及⾵紀等內部管理之督導、考核。
九、其他有關督察⼯作事項。」

[14]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2023），《常⾒問答：如何檢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員警違法或失職？》。[15]

   中華⺠國刑法第307條：「不依法令搜索他⼈⾝體、住宅、建築物、⾈、⾞或航空機者，處⼆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
臺灣彰化地⽅法院98年度簡字第1133號刑事判決：「本件被告等於⾏為時均為臺中市警察局第⼀分局公
益派出所員警，均具有公務員⾝分，其等利⽤⾝為警察之職權，⾮法逮捕告訴⼈丁○○，並⾮法搜索告訴
⼈所有之⾞輛；是核被告丙○○、⼄○○、甲○○3⼈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34條、第302條第1項之公務
員假借職務上之權⼒，⽽故意剝奪他⼈⾏動⾃由罪、同法第307條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故意⾮
法搜索罪。」

[16]

   警察職權⾏使法第30條：「警察違法⾏使職權，有國家賠償法所定國家負賠償責任之情事者，⼈⺠得依
法請求損害賠償。」
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公務員於執⾏職務⾏使公權⼒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由或權利者
，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務員怠於執⾏職務，致⼈⺠⾃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

[1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80145&flno=2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10108&flno=14
https://police.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8D43510FCC9EE11C&sms=87415A8B9CE81B16&s=6F62FF0BBC901D6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1&flno=307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CHDM,98%252c%25e7%25b0%25a1%252c1133%252c20090729%252c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80145&flno=3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20004&flno=2
file:///article/government-fundamental-rights/634
file:///article/crime-penalty/1176
file:///article/remedy-procedure/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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